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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禹州颍川街道办东关村液化气独居

院小区住户称，小区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液化气公司开发建设，因公

司倒闭，居民至今还走在完全由生

活垃圾及建筑垃圾填充碾压而成的

垃圾路上，晴天时垃圾飘荡尘土飞

扬，雨天时泥泞难行污水飞溅。垃

圾 路 旁 逐 渐 形 成 一 个 大 的 低 洼 凹

坑，凹坑里外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

活垃圾。雨季雨水长期对生活垃圾

的浸泡，致使小区的自备水井被污

染，井水不能饮用，小区居民被迫集

资接通其他水源。

文殊镇兰河流域上游紧邻枣园村，

村民在河道两侧随意建造养猪场，

粪便随意排放到河道内，河流污染

严重。

禹州市行政南路颖园小区，禹州森

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在颖园小区内非

法挖自备井让小区居民饮用。

许昌市禹州市苌庄镇铁山村二组北

边，实德石料厂，货车经过时沿路抛

洒，扬尘大、震动噪声大，将村内的

公路压坏。投诉人称因住房距离工

厂很近，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要求

厂内立即停止生产。

许昌市禹州市药城路宝利来小区，

用的不是自来水，是自备井水，水质

比较差，小区居民强烈要求使用自

来水。

许 昌 市 禹 州 市 腾 飞 路 西 工 业 园 区

内，汇源公司（怀疑是化工厂），散发

刺鼻气味（夏季气味严重），影响附

近居民生活。投诉人希望工厂停产

或者搬离居民区。

许昌市禹州市花石镇徐庄村北边路

西向阳铸造厂，生产、造型过程中使

用树脂和氨气，气味难闻，夜间 12 点

后开炉，生产噪声扰民。

许昌市禹州市颍川办事处颍园小区

未通自来水，居民用的是地下水，这

块地原本是禹州市森源假发厂的旧

址，地下水被污染过，要求解决饮水

问题。

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为追求

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越界越层开

采矿山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在 2015

年肆意毁坏全国不可移动文物祖师

庙。2021 年 4 月 22 日，该公司动用

大型机械，破坏古山寨及寨内文物。

许昌襄城县柏宁岗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项目款至今未结清。

许昌市魏都区龙祥路长江国际院内

西南角，非法建造的加油站，无证经

营。

许 昌 市 魏 都 区 产 业 集 聚 区 腾 飞 大

道，许昌宏伟热力有限公司，烟囱除

尘设备没有打开，粉尘污染还伴有

刺鼻气味；热力公司南院有档发厂、

洗衣房、腐竹厂（老板姓潘）都没有

手续；热力公司五分厂院内有个腐

竹厂没有任何手续；河南传祥豆制

品有限公司、许昌市魏都区康名苑

豆制品有限公司、许昌威起豆制品

有限公司没有环评手续；这都是丁

随军统一指挥搞的假手续，一套环

评手续从中收取 20 万元到 30 万元的

好处费。

行政
区域

禹州市

禹州市

禹州市

禹州市

禹州市

禹州市

禹州市

禹州市

禹州市

襄城县

魏都区

魏都区

污染
类型

住宿、

餐饮、

娱乐业

畜禽

养殖

其他

污染

大气、

噪声

其他

化工

非金属

加工制

造

其他

生态

其他

其他

污染

大气、

水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该地点是当时液化气公司在其连建房北边自建的 3 米土路，不存在垃圾填路，但由于路面一直没有硬化，一定程度上存在道路晴天扬

尘和雨天泥泞的现象，群众反映的“居民至今还走在完全由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填充碾压而成的垃圾路上”情况不属实，“晴天时垃圾飘荡尘

土飞扬，雨天时泥泞难行污水飞溅”情况属实。该地点道路北邻村民树园，再向北是村民菜地，调查时发现除树园地势较低外，并未发现污水

坑塘；树园内临时堆放了部分市政工程公司修剪树木的残枝，未发现其他生活垃圾；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相

关部门已于 2015 年 8 月对该小区的自备井实施了封闭，停止使用至今，且当时接通了市政供水，全部使用城市管网集中供水，群众反映的“垃

圾路旁逐渐形成一个大的低洼凹坑，凹坑里外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垃圾。雨季雨水长期对生活垃圾的浸泡，致使小区的自备水井被污染，

井水不能饮用，小区居民被迫集资接通其他水源”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在文殊镇枣园村未发现村民在兰河上游河道两侧肆意建设养猪场，但在紧邻枣园村的贺庙村发现两家养猪场，分别为黄某养殖场和

禹州市庄源养殖有限公司，这两家养猪场均不在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也不在禁养区内。黄某养殖场位于文殊镇贺庙村兰河北侧，建于 2009 年，

目前存栏生猪 32 头，属于小规模养殖，无任何手续；现场调查发现，该养殖户在河道内设置临时小粪池一处，粪污经简单沉淀后排入河道，污染

河流。禹州市庄源养殖有限公司位于文殊镇贺庙村兰河北侧，年存栏生猪 634 头，办理有环评手续，该养殖场在紧邻河道的地方建设有约 400

立方米的沉淀池一座，且有 2个部位出现外渗现象，渗漏的粪便直接流入河道，污染河流。

经调查，该小区由禹州市森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2009 年开发建成，由于该小区建成时不在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自备井作为小区供水水源，调

查时正在取用地下水，该自备井为小区居民饮用水唯一水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家庭生活少量取水的，不需

申领取水许可证”，该小区自建成至今，小区居民一直饮用自备井水源，群众反映“禹州市森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在颖园小区内非法挖自备井”的

情况不属实，“但小区物业让居民饮用自备井水源”的情况属实。

经调查，铁山村村部至二组道路于 2016 年硬化，因登封市兴东石料厂和原禹州市实德矿产品责任有限公司实德石料厂两家企业运输车辆在此

段路经过，造成该段道路损坏；苌庄镇政府积极组织协调铁山村“两委”和企业进行沟通，于 2020 年 10 月份开始，对铁山村损坏的道路进行整

修，目前已整修 480 米，余下损坏的道路正在整修中；2021 年 4 月以来实德石料厂正在对铁山村至玩北村损坏的道路进行整修，其间一直未进

行生产，没有运输车辆出入，群众反映的“实德石料厂货车经过时沿路抛洒”情况不属实。经核查，该企业营业证照、环评、采矿许可证等手续

齐全合法，目前企业正在对破损路段进行整修未进行生产，经现场实地测量，实德石料厂到铁山村住户最近距离为 750 米，群众反映的“已经造

成很大影响”情况不属实。目前实德石料厂每天派出洒水车对铁山村道路进行洒水，村内车辆通过损坏路段时出现颠簸，引起扬尘和车辆自

身震动噪声，群众反映“扬尘大，震动噪声大，运输车辆将村内的公路压坏”的情况属实。

经调查，禹州市宝利来小区位于禹州市药城路，由禹州市腾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09 年开发建成；由于该小区建成时不在公共供水管网

覆盖区，开发商在小区东部开凿自备井 1 眼，作为小区供水水源，目前该自备井为该小区居民唯一饮用水源；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检测报告可知，

在对该小区井水监测的 32 项指标中，只有总硬度指标超标（该区域总硬度由于地质原因普遍硬度偏高），其他指标均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2020 年禹州市供水有限公司对宝利来小区改造公共供水工程进行了预算，总造价为 36 万元，每户居民分摊费用为 3600 元，由于分摊费用

较高，导致此项改造工程没有进展。

经调查，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该公司属于分类目录中的酒精制造，不属于化工企业；通过卫星地图测距，该公司位于禹州市产业集聚区

西工业园区腾飞路中段，距离最近的禹州市夏都街道办华庄村 600 米，距离禹州市韩城街道办邢寨村和焦寨村分别为 869 米和 952 米，距离禹

州市夏都实验学校 1160 米，不在居民生活区范围，群众反映“汇源公司（怀疑是化工厂），散发刺鼻气味（夏季气味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生活”问

题不属实。现场核查时，该企业处于正常生产中，办公区无异味，生产区的沼液池和渣液分离机附近有粮食发酵气味，属该厂正常生产时产生

的工艺废气，群众反映“西工业园区内汇源公司生产中有气味”问题属实。2021 年 5 月 4 日，相关部门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企业无组织排放进

行监测，预计 5月 12日完成，相关部门将根据监测结果作进一步处理。

经调查，该厂为树脂砂电炉铸造企业，铸件造型使用铸造树脂、原砂等原料，造型、浇注生产环节产生挥发性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配套安装

有治污设备，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生产车间内有一定气味；经调查询问，该企业以前造型时使用过极少量氨起固化作用，因技术

改造已停用，没有拆除；相关部门立即对该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该企业已进行拆除，群众反映“生产、造型过程中使用树脂和氨气”属

实。该企业为电炉铸造，因用电量大，夜间电价便宜，为降低成本，电炉铸造一般情况下在晚上 12 点左右开始生产，群众反映“夜间 12 点后开

炉”问题属实。该企业位于徐庄村村北，东临道路、南临住户、西临树园、北临树园，生产设施全部安装在密闭厂房内，经走访该企业周围居民，

企业生产时虽有声音，但并未造成影响，群众反映“生产噪声扰民”问题不属实。该厂因经济纠纷问题放假休息，无法进行监测；待该厂恢复正

常生产后，相关部门将委托第三方对其进行监督性监测。

经调查，该小区由于建成时不在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四条第二款“家庭生活少量取水的，不需申领取水许

可证”的规定，开发商开凿自备井 1 眼，作为小区供水水源；该自备井井深 120 米，井径 0.3 米，取水口管径 3 寸，地下室配备一台 50 吨压力罐，目

前为该小区居民唯一饮用水源，群众反映“许昌市禹州市颍川办事处颍园小区未通自来水，居民用的是地下水”属实。颍园小区位于禹州市行

政南路，原址为禹州驾校，1999 年森源档发厂在此建厂，2003 年森源档发厂迁出该地址，2009 年通过招商由禹州市森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

成颍园小区，群众反映“这块地原本是禹州市森源假发厂的旧址”属实。该小区自建成至今，小区居民一直饮用自备井水源，小区物业公司定

期委托具有资质的监测公司对水质进行化验，水质符合饮用水标准；2021 年 5 月 4 日，相关部门委托有资质单位对该小区地下水取样监测分

析，监测结果为所有监测项目没有超过生活饮用水标准，群众反映“地下水被污染过”不属实。相关部门经过组织小区业主广泛征求意见、达

成共识，制定出了《禹州市颍园小区给水管网工程施工方案》，目前市供水公司正在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群众反映“要求解决饮水问题”正

在解决。

经调查，2017 年 9 月 4 日，相关部门发现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涉嫌擅自超越平面矿区范围（越界）非法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资源（俗称青

石），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对该公司予以立案调查；2017 年 10 月 9 日，相关部门对该公司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

得 20%的罚款；群众反映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越界开采矿产资源”问题属实。相关部门常态化每月对该公司矿区进行一次实地测量，未

发现越层开采问题，群众反映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越层开采矿产资源”问题不属实。日常矿山开采中，根据其工艺性质，存在破坏环境

现象，群众反映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属实。2018 年 1 月 23 日，相关部门接到信访件后当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宋家

门村耧铧山祖师庙被拆毁案件进行调查核实；2018 年 4 月相关部门已对该公司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给予行政处罚，群众反映“在 2015

年肆意毁坏全国不可移动文物祖师庙”问题属实。该公司按时履行了相关被处罚决定；2020 年 1 月 8 日，该公司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创建和申报

绿色矿山，被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并在自然资源部网站公示，日常开采中能够积极做好矿山生态修复。2021 年 5 月 5 日相关部门对耧铧山

山寨进行实地勘察，经现场勘察，耧铧山山寨西面寨墙部分损坏，寨内部分房屋拆除；根据 2007 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目录，耧铧山山寨被登

记为不可移动文物；寨内附属物不在不可移动文物之列；目前已查实，毁寨行为系北董村村民刘某个人所为，相关部门决定对北董村村民刘某

破坏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点耧铧山山寨一案进行立案调查，群众反映“2021 年 4 月 22 日，该公司动用大型机械，破坏古山寨及寨内文物”问

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按照相关规定，财政投资项目在竣工验收后，竣工验收审计工作完成前，应支付中标价格的 80%，剩余 17%审计决算后支付，3%作为工

程质量保障金 1 年后支付；调查组为理清进度款的支付比例，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下午组织相关乡镇、县直单位和施工单位召开协调会议，与会

人员一致同意进度款的支付比例按照会议纪要执行；该项目开工后，根据施工进度和项目主管部门、业主单位申请，共分两批向建设单位支付

工程款 1081500 元；根据相关文件要求 ，2018 年 3 月后施工单位未及时与业主单位、项目主管部门沟通完善手续，襄城县财政部门未收到该项

目的竣工审计报告和拨款申请，造成剩余工程款未及时结算，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经调查，魏都区许昌长昇江虹商贸有限公司未经审批，私自建设撬装式加油装置，现场共 2 台加油机，2 个地下储油罐，无合法手续，为“黑加油

站”。

经调查，2021 年 4 月 17 日，相关部门现场检查时，许昌宏伟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处于正常生产状态，污染治理设施及在线监控设施运行正常，经

查阅在线监测结果未发现污染物超标现象；相关部门委托有资质单位对该企业进行废气排放检测，未发现超标情况，“许昌宏伟热力有限公司

烟囱除尘设备没有打开，粉尘污染还伴有刺鼻气味问题”不属实。对热力公司南院里档发厂、洗衣房、腐竹厂进行了逐一核查，院内企业均进

行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关于热力公司南院有档发厂、洗衣房、腐竹厂（老板姓潘）都没有手续问题”不属实。2021 年 3 月 26 日，相关部门到

热力公司五分厂院内的许昌百泰佳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已建成一条豆制品加工（腐竹）生产线项目并投入生产，未办理

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相关部门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对该单位进行立案调查，2021 年 4 月 15 日对该单位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关于热力公司五

分厂院内有个腐竹厂没有任何手续问题”属实。2018 年 7 月 20 日，相关部门对许昌林美木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巡查时，发现河南传祥豆制品

有限公司、许昌市魏都区康名苑豆制品有限公司、许昌威起豆制品有限公司 3 家企业在未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租赁许昌林美木业

有限公司厂房，分别建成并投入运行，针对 3 家单位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分别对 3 家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并进行停产整改，“河南

传祥豆制品有限公司、许昌市魏都区康名苑豆制品有限公司、许昌威起豆制品有限公司没有环评手续问题”属实。丁某是许昌宏伟热力有限

责任公司的承包人，非环评公司从业人员，非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经走访相关企业，相关企业在办理环评手续过程中也未发现丁某参与，

“丁某统一指挥搞假手续，一套环评手续从中收取 20万元到 30万元的好处费问题”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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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禹州市水利部门已于 2015 年 8 月对该小区的自备井实施了封闭，停止使用

至今，并且在当时就与小区业主代表和颍川街道办事处、禹州市供水公司对接，

接通了市政供水，全部使用城市管网集中供水。

（二）市政公司立行立改，已清理了树园内存放的修剪树木残枝。

（三）颍川街道办事处已做好东关社区和连建房现住户的协调工作，由街道办出

资 277141.94 元，修建长 103 米，宽 3 米，厚 18 厘米水泥路。目前，该段修路工程

已基本竣工，正在进行后期养护，待过养护期后便可投入使用。

（一）文殊镇政府于 5 月 2 日对黄建领养猪场实施清理取缔。目前，该养殖户生猪

已清栏，储存粪污的设施已清理到位。

（二）禹州市庄源养殖有限公司已对沉淀池渗漏部位进行封堵加固，在储粪池南

边进行了填土碾压，新建粪污处理池已完工，现已投入使用，渗漏问题已解决，渗

漏到河流的污泥及粪便已清理完毕，5月 26日已全部整改到位。

（三）2021 年 4 月 25 日监测人员对禹州市庄源养殖有限公司外流污水取水化验，

化验结果显示该公司污水属超标排放。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禹州市生态环境部门对该企业进行了立案处罚，2021 年

6 月 11 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禹环行罚 2021 第 043 号），罚款 62 万元，该公司

尚未缴纳罚款。如该公司按照相关规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一）由禹州市水利局牵头，住建局配合，改造方案经与业主广泛沟通、讨论、商定

同意后，供水公司于 5 月 4 日对颖园小区大门外 268 米公共供水主管网进行施

工。

（二）6 月 29 日，小区内配套设施及二次增压设施已安装调试完毕，6 月 30 日正式

接通市政供水管网，该小区业主反映的吃水问题已得到解决。7 月 2 日禹州市水

利局节水中心对该小区自备井实施关闭。

（一）2021 年 3 月 9 日，禹州市安委会办公室同意实德石料厂复工复产，但由于该

企业正在对经过该村的破损路段进行整修，一直未进行生产。2021 年 4 月 10 日

开始对铁山村段损坏的道路整修，已于 2021 年 6月 30日全部整修完毕。

（二）实德石料厂在原有一辆洒水车的基础上，又新购置一辆洒水车和一辆扫地

车，对厂区及通往厂区的道路进行不间断清扫及洒水降尘。同时厂区门囗设置

有车辆冲刷设备，出厂车辆一律冲刷覆盖到位，最大限度降低扬尘污染。

（一）由禹州市水利局牵头，住建局及钧台街道办配合，于 5 月 3 日制定宝利来小

区自来水改造方案，改造方案与小区业主商定同意后签订供水协议，并经过公示

后，市供水公司按照实施方案与小区业主代表在 6月 15日签订了施工合同。

（二）该小区内基础管网改造已完成、加压设备已安放到位，小区业主完成用水改

造 116 户，于 6 月 22 日完成用水接入，实现市政供水。该小区吃水问题已彻底解

决。

（一）现场对禹州市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区进行检查，确定产生气味的点

位。要求该公司制定改造提升方案，提升无组织废气治理水平。

（二）该公司已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对产生气味的沼液调节池和渣液分离机进行

封闭并加装废气收集设施，收集后通过管道进入锅炉引风机，将气体抽入天然气

锅炉燃烧，减少发酵气味，现已整改完毕。

（一）经现场调查询问，该企业以前造型时使用过极少量氨起固化作用，因技术改

造已停用，没有拆除。禹州市环境保护局立即对该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限

期整改字 2021 年花石第 0501 号），要求企业对氨固化造型设施进行拆除。该企

业立行立改，现场已进行拆除。

（二）2021 年 6 月 12 日，禹州市环境保护局委托第三方河南省中裕监测技术有限

公司对禹州市涵硕机械有限公司有组织排放废气、无组织排放废气、噪声等进行

检测，2021 年 6 月 17 日出检测报告，编号：豫 ZYJCHF202106047，检测报告显示

各项污染物均能达到排放标准。

（一）2021 年 5 月 4 日，禹州市水利局委托河南省联辉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颍园

小区地下水取样监测分析，监测结果为所有监测项目没有超过 GB5750-2006 生

活饮用水标准。

（二）由禹州市水利局牵头，住建局配合，改造方案经与业主广泛沟通、讨论、商定

同意后，供水公司于 5 月 4 日对颍园小区大门外 268 米公共供水主管网进行施

工。

（三）6 月 29 日，小区内配套设施及二次增压设施已安装调试完毕，6 月 30 日正式

接通市政供水管网，该小区业主反映的吃水问题已得到解决。7 月 2 日禹州市水

利局节水中心对该小区自备井实施关闭。

（一）针对群众反映的越界开采行为，禹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对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予以立案调查并作出处罚决定。禹州市宜鑫建

材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履行了该处罚决定。针对群众反映破坏生态环

境问题，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绿色矿山遴选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965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

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 2019 年度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工作方案的通知》（豫

自然资办发〔2019〕29 号）、《河南省 2019 年度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工作技术手册

（试行）》规定，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并积极创建和申报绿色矿山，最终通过绿

色矿山创建，被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并在自然资源部网站公示。

（二）对在 2015 年肆意毁坏全国不可移动文物祖师庙问题，2018 年 4 月禹州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给

予人民币叁万元（30000 元）的行政处罚，并已执行到位。

（三）对破坏古山寨及寨内文物问题，经查实，毁寨行为系北董村村民刘世勋个人

所为。2021 年 5 月 6 日禹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决定对北董村村民刘世勋

以涉嫌擅自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耧铧山山寨一案进行立案调查。2021 年 5 月 10

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当事人刘世勋罚款人民币拾万元（100000 元）的行

政处罚，目前当事人已履行罚款。案件于 2021 年 5月 12日结案。

2021 年 5 月 12 日下午组织相关乡镇、县直单位和施工单位召开协调会议，与会

人员一致同意进度款的支付比例按照会议纪要执行。在完善相关手续的情况

下，将工程中标价格 80%中未支付部分支付完毕。同时，丁营乡政府配合施工单

位尽快完成竣工审计，审计完成后及时申请拨付剩余工程款。2021 年 7 月 5 日，

工程中标价格 80%中未支付部分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完毕。

1.4 月 17 日上午，魏都区商务局、魏都产业集聚区、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分

局、市生态环境局魏都分局等相关部门对该撬装式加油装置开展联合执法活动，

4月 19日已依法拆除到位。

2. 魏都区市场监管部门对该企业未办理营业执照涉嫌非法经营行为进行取证，

魏都公安分局已刑事立案调查处理。

3. 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对

该企业进行立案查处，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4.许昌市生态环境局魏都分局已委托河南森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罐体存

放区域地下深层土壤进行取样检测，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有关数据未超出国家限

值标准，未造成土壤污染。

目前，已整改到位。

1. 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擅自建设生产线的许昌百泰佳商贸有限公司已自

行拆除完毕。

2.康名苑豆制品厂、河南传祥豆制品有限公司、威起豆制品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评

价手续已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通过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审批文号分别为许魏环建

审〔2021〕17 号、许魏环建审〔2021〕18 号、许魏环建审〔2021〕19 号。目前，已整改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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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4 月 27 日 ，文

殊镇纪委已给

予贺庙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诫勉谈

话处分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对魏都产业集

聚区文明办主

任给予诫勉谈

话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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